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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技術學院 99 學年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委員會 
第一次委員會會議 紀錄 

 
時間：99 年 8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行政大樓三樓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李校長 淙柏                                                     記錄：王荃三 
 
壹、主席致詞：同仁辛苦了！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之計畫是教育部新推出的政策，從提計畫到

審核通過、招生等作業，時間緊迫，業務單位壓力大，在此感謝同仁的努力。 

由於此計畫相當倉促，並無充裕時間廣為宣導，尤其招生日期，應屆畢業生大多就業、升學

，各校是否如願招滿學生，連招策總會都不免憂心，因此，本校同仁在宣導措施上，應多加

努力。 

 

貳、工作報告 
    一、大學校院辦理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業經教育部於 99 年 7 月 15

日以台技(二)字第 0990112086C 號令訂定發布生效，本校據此提報二個計畫案；經教育

部於 99 年 8 月 13 日(星期五)核定通過，休閒事業經營系「雙語觀光導覽學士學位學程

」計畫。 
    二、此計畫招收對象為取得學士以上學位者，修業年限一至二年，畢業應修學分數不得少於

四十八學分，授予學士後學位學程，且以專班(60 人為限)方式辦理。教育部預計於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進行成效訪視。 

    三、為確保招生相關試務周詳，此計畫開學時間以本學年度 9 月中、下旬為原則，所以，招

生試務至遲應於 99 年 9 月底前完成。因本招生係屬新增業務，分工部分如下： 
        1.招生試務作業：限於時程，暫由教務處課務組先行著手辦理。如招生前置作業（招生

辦法草案、簡章草案、宣導相關事宜等）。 
        2.本校學則，目前由教務處註冊組刻正配合修改中。 
        3.資訊作業：商請電算中心協助。如招生網頁製作、報名系統、成績系統等。 

四、建請休閒事業經營系招生小組，針對「招生條件」、「書面資料審查」、「口試」作業規劃

及其他相關招生試務進行審議，以求嚴謹。 

參、討論提案 

案由一：本校「99 學年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學雜費應採日間部或進修部標準收費，

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大學校院辦理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辦

理本學程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數額，以比照大學部四年制規定辦理為原

則。 

       二、本學位學程上課時間安排於每週一至週五晚間 18:00~22:05、週六 13:40~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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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雜費參考資料：(本校99學年度大學部四年制之學雜費及學分費收費標準) 

       1.日間部：學費14,980元、雜費6,540元。 
     2.進修部：註冊費 = 總學分數 × 學分學雜費 + 平安保險費 + 電腦實習費。 

           (1)商設系、資管系、資工系： 

學分學雜費=每一學分學費(700 元)+每一學分雜費(250 元)。 

(2)其他各系：學分學雜費 = 每一學分學費(600元)+ 

每一學分雜費(200元)。 
決 議：1.本學位學程之學雜費、學分費收費採進修部收費標準。 

2.本學位學程學制設在日間部，招生工作由日間部課務組統籌辦理，學籍及成績管理業

務，由日間部註冊組負責。 

3.配合學生上課時段，進修部協助提供該學程學生有關選課、教學等相關服務。 

案由二：擬訂「國立臺中技術學院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辦法」草案（如附件一，第 4

頁），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大學校院辦理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審核作業要點」及

「技專校院單獨招生處理原則」等相關規定訂定。 
       二、本案通過後，陳請  鈞長核可報部核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擬訂本校 99 學年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組織章程草案（如附件二，第 5 頁），提

請討論。 
說 明：本章程通過後，另案簽請主任委員遴選「疑義及緊急事件處理小組」成員。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研擬本校 99 學年度學士後雙語觀光導覽學士學位學程招生日程草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 99 年 8 月 18 日(星期三)教育部召開說明會議，本學程開學時程須於 99 年 9 月中

、下旬為原則。 
 二、建議本學程招生日程如下： 
     報名期間（採網路報名）：99 年 9 月 9 日(星期四)9:00 至 99 年 9 月 14 日(星期二)12:00 止 
     面試日期：99 年 9 月 18 日(星期六) 
     總成績開放查詢及列印日期：99 年 9 月 23 日(星期四)14:00 
     錄取生審查會議日期：99 年 9 月 27 日(星期一)下午 
     放榜日期：99 年 9 月 28 日(星期二)14:00 
 三、面試地點，請休閒事業經營系覓妥後，於 9 月 14 日(星期二)前將地點告知教務處課

務組，俾憑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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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擬訂本校 99 學年度學士後雙語觀光導覽學士學位學程招生簡章草案（如附件三），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規定簡章草案須經本會通過審議後，始得對外公告。 

二、本學年度招生學程：休閒事業經營系「雙語觀光導覽學士學位學程」。 

三、報名費暫訂為 1000 元、成績複查免收費用。 

四、本學程設有停辦準則，即報名人數不足 15 名時，停辦招生考試，已繳交之報名費無

息退還。 

       五、報名方式仍採網路報名、金融機構繳納報名費、由考生自行上網查詢或列印相關資

料或訊息，如：報名表、專用信封封面、參加面試階段之報名證、成績等事項。 

決 議：修正後通過 
1. PI、P5-停辦招生報名考試人數，從 15 名修正為 30 名。 

2. P3 繳費期間截止時間從 12：00 修正至 13：00。 

3. 本班學雜費收費採進修部之標準，故簡章有關註冊入學、收費標準文字敍述一併修

正。 

案由六：擬訂本校 99 學年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招生經費概算表草案（如附件四，第 6
頁），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經查教育部 99 年 3 月 25 日函轉行政院核定自 99 年 3 月 18 日起修正之「「教育部所

屬各校務基金學校辦理招生試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第三點規定略以：各校每次招

生考試收入之運用，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一）用於支給試務人員工作酬勞之總

額，不得超過其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五十。但命題、閱卷、審查、面試、入闈、及監

考酬勞之支給，不在此限（二）撥繳校務基金之節餘比率，不得低於其收入總額之

百分之二十。….是以，本次經費概算即以此為基準予以編列。 
二、有關支給項目及基準建議仍依據考選部各項考試工作酬勞費用標準表酌予編列(行

政院 930721 院授人給字第 0930022707 號函修正)。 
三、因現階段本招生作業尚無收入，擬建請學校先予匀支宣導紅布條及因應考前資料準

備所須支出相關費用（如郵費、文具等）。 
五、本概算表係屬初步估算，俟報名結束後另提正式預算。 

決 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本學程擬採雙導師制及教師授課鐘點超時之問題如何解決，提請討論。 

（提案人：休閒事業經營系顏主任昌華） 

    說  明： 

一、本計畫係以雙導師制方式操作，與學校現有一班一導師的體制有所不同。 

二、本計畫撰寫時程在 99 學年度休閒事業經營系課表未敲定前，故有關課程設計規劃

相關領域專長之授課老師，係以不超支鐘點前提下所排定，若依計畫原訂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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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授課老師，諸多老師勢必面臨超鐘點之挑戰。 

決  議：本案涉及學校有關規定，另擇期召開有關此學程之實務操作會議再議。 

 

伍、主席指示 

1.本學位學程為新增學制，新業務勢必引發不同單位業務分工的問題，雖然招生、學籍及成

績管理暫議由日間部教務處負責，但進修部務必配合學生上課時間，提供相關服務，避免

引起異聲，造成學校困擾。 

2.本次會議主要討論招生事務，有關學位學程實際運作後可能涉及之後續問題，如學則修訂

、業務歸屬、授課老師鐘點計算、雙導師制等，請教務長於開學前，擇期邀集相關單位召

開會議議定之。 

3.此次招生作業緊湊，教務處、休閒事業經營系等在宣傳作業上多費心思，期打響本校學位

學程知名度，並順利開班。 

 

陸、散會（下午 15 時 40 分） 


